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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事大学人才引进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

为规范我校人才引进专项经费的管理，明确经费的开支范围，

保证经费的合理使用，根据国家相关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一、支出项目 

人才引进专项经费包括： 

1.人才引进招聘经费； 

2.引进人才待遇经费； 

3.柔性引进人才聘任和启动经费； 

4.领军人物专项经费； 

5.人才引进奖励经费。 

二、开支范围和审批 

人才引进专项经费的使用须坚持“预算管理、专款专用、严格

审批”的原则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人才引进招聘经费 

1.开支范围 

（1）参加国内、国（境）外人才招聘会发生的会务费、展位费、

场地费、差旅费。 

（2）赴国内、国（境）外与人才洽谈发生的差旅费。 

（3）赴国内、国（境）外举办专场招聘说明会发生的会务费、

展位费、场地费、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资料、通讯等费用。 

（4）拟引进人才在国内、国（境）外来校应聘的往返差旅费，

拟引进人才在国（境）外异地参加学校在国（境）外举办的招聘会

的往返差旅费。 

（5）委托服务机构或学联等组织在国内、国（境）外举办专场

招聘会所发生的各类费用。 

（6）网站、媒体、杂志、期刊、国外高校就业部门等各类招聘

信息宣传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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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宣传材料设计、制作、印刷等费用。 

（8）猎头中介费、信息咨询费、信息服务费、专家评审费、业

务书籍购置费、招聘工作必需的各类设备购置费等。 

（9）接待拟引进人才所发生的餐饮等费用。  

2.经费审批和划拨 

（1）人才引进招聘经费由人事处负责列入当年预算，并负责经

费的使用和管理，财务处负责监督使用。 

（2）票据经人事处经费负责人审核签字后到财务处报销。 

（二）引进人才待遇经费 

1.开支范围 

（1）安家补贴费：学校根据引进人才的不同层次，提供相应标

准的安家补贴费。 

（2）租房补贴费：学校根据引进人才的不同层次，提供相应标

准的租房补贴费。 

（3）科研启动经费：主要用于为争取科研项目和开展科学研究

前期准备阶段所需的费用开支，包括购置必需的办公用品、办公设

备、科研专用设备、专用材料、图书资料，发表学术论文，出版专

著，申请发明专利，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，项目预研、调研、

专家咨询以及与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费用开支。 

科研启动经费不得用于餐费、劳务费、私用通讯费、燃油费等，

差旅费开支应按学校现行报销标准执行。 

购买电脑、打印机、科研专用设备等，需按规划与资产管理处

的有关规定执行政府统一采购，并按固定资产有关规定登记管理。 

2.经费审批和划拨 

引进人才待遇经费由人事处负责列入当年预算，并负责经费的

使用和管理，财务处负责监督使用。 

（1）安家补贴费由人事处负责审核并下发通知，财务处具体负

责安家补贴费的发放。 

（2）租房补贴费由人事处负责审核并下发通知，财务处具体负

责租房补贴费的发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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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科研启动经费由人事处负责审核并下发通知，财务处负责

建立经费账户。科研启动经费由引进人才本人按批准的总额度提出

当年经费使用数额计划，财务处按引进人才本人经费使用计划，分

年划拨。引进人才发生的费用由本人签字，经所在二级单位负责人

审核签字后到财务处报销。财务处会同人事处负责经费使用的检查

和监督。 

（三）柔性引进人才聘任和启动经费 

1.开支范围 

（1）为聘任讲座教授、客座教授、流动编制教师等柔性引进人

才，前期邀请人才来校或外出与人才洽谈产生的差旅费。 

（2）举办聘任仪式用聘书、校徽、资料、纪念品等费用。 

（3）柔性引进人才启动经费主要用于柔性引进人才来校开展工

作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开支，包括来校工作期间的往返差旅费，以我

校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学术论文、出版专著、申请发明专利、参加

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，购买办公设备、科研专用设备和图书资料以

及与我校联合开展项目的调研相关费用。 

启动经费不得用于餐费、劳务费、私用通讯费、燃油费等开支。

差旅费开支应按学校现行报销标准执行。 

购买电脑、打印机、科研专用设备等，需按规划与资产管理处

的有关规定执行政府统一采购，并按固定资产有关规定登记管理。 

2.经费审批和划拨 

柔性引进人才聘任和启动经费，由人事处负责列入当年预算，

并负责经费的使用和管理，财务处负责监督使用。 

（1）柔性引进人才聘任相关经费按照规定由使用人签字，经人

事处经费负责人审核签字后到财务处报销。 

（2）柔性引进人才启动经费由人才本人提出使用申请，人事处

负责提出使用额度计划，财务处负责分次划拨。发生的费用由本人

签字，经所在二级单位负责人、人事处经费负责人审核签字后到财

务处报销。财务处会同人事处负责经费使用的检查和监督。 

（四）领军人物专项经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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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开支范围 

领军人物专项经费主要用于高层次人才来校开展工作所需的平

台与团队建设费用开支。包括办公费、设备费、材料费、测试化验

加工费、燃烧动力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出版/

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研究生培养费与基本助学金、劳

务费、专家咨询费等费用开支。 

其中，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

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（如在校研究生）和项目组临时聘用人

员等的劳务性费用。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

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。 

差旅费、会议费、专家咨询费的开支标准需按照有关规定执行，

国际合作与交流费需严格执行外事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，购买电脑、

打印机、科研专用设备等，需按规划与资产管理处的有关规定执行

政府统一采购，并按固定资产有关规定登记管理。     

2.经费审批和划拨 

领军人物专项经费由人事处负责列入当年预算，并负责经费的

使用和管理，财务处负责监督使用。 

人才本人按批准的总额度提出当年经费使用数额计划，财务处

按人才本人经费使用计划，分年划拨。发生的费用由使用人签字、

人才本人签字，经所在二级单位负责人、人事处经费负责人审核签

字后到财务处报销。财务处会同人事处负责经费使用的检查和监督。 

（五）人才引进奖励经费 

1.开支范围 

对在引进高层次人才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

0.5-5万元的资金奖励。 

2.经费审批和划拨 

人才引进奖励费由人事处负责列入当年预算，并负责经费的使

用和管理，财务处负责监督使用。 

三、附则 

1.服务期限未满解除工作合同者，按学校规定或合同约定返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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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的人才引进专项经费。 

2.本规定自 2016年 9 月 5 日起执行，原《大连海事大学引进人

才专项经费的管理规定》（连海大人字〔2005〕236 号）同时废止，

未尽事宜执行国家及学校有关文件规定。 

3.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
